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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中西區區議會轄下  
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  
會議紀錄  

 
日 期  ：  2024 年 2 月 1 日（星期四）  

 
時 間  ：  上午 9 時正  

 
地 點  ：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  

海港政府大樓 14 樓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葉永成議員 ,  S.B.S.,  B.B.S.,  M.H., J.P. 
 
副主席：  
葉亦楠議員 ,  J .P. 
 
委員：  
王倩雯博士  
吳然議員  
呂鴻賓議員  
李志恒議員 ,  M.H. 
金玲議員 ,  M.H. 
施永泰議員  
胡汶軒議員  
張宗博士  
張嘉恩議員  
陳建強醫生 ,  S.B.S.,  B.B.S.,  J.P. 
馮家亮博士  
楊哲安議員  
楊開永議員  
楊學明議員 ,  M.H. 
趙華娟議員 ,  M.H. 
劉天正議員  
羅錦輝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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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者：  
邱松慶議員 ,  M.H. 
 
 
列席者：    
梁子琪先生 ,  J .P.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  
張幗瑩女士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莫智健先生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高級行政主任（地區管理）  
王家俊先生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地區管理） 1  
李淑嫻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總康樂事務經理（香港西）  
羅敏年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西區康樂事務經理  
鮑樂善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西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  
陳淑霞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圖書館高級館長（中西區）  
利耀軍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圖書館館長（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借閱服務  
 

秘書    
何啟賢先生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行政助理（區議會） 7  
 
 
歡迎  
 

主席表示由於已有足夠法定人數，因此宣布第七屆中西區區議會轄

下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地工會）第一次會議正式開始，並歡迎各與會

者出席。他又指為識別與會者身份，秘書處職員會檢查進入會議室人士的

職員證及索取名片，入內採訪的傳媒及議員助理另需要登記真實姓名及手

機號碼，以作記錄。他請委員留意在有需要時作適當的利益申報。  
 
 
第 1 項：通過會議議程  
（上午 9 時 03 分）  
 
2.     主席表示由於各委員對會議議程沒有意見，因此宣布議程獲得通過。 
 
 
第 2 項：主席報告  
（上午 9 時 03 分至 9 時 07 分）  
 
3.    主席表示秘書處在會前收到邱松慶議員提交的《缺席會議通知書》，

表示他因以肇慶市政協委員身份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肇慶市第十

二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而離港，故徵求地工會同意他缺席是次會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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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表示根據《中西區區議會常規》（《常規》）第 64 條，現建議地工會接

納邱松慶議員的缺席會議申請。由於沒有委員提出意見，主席宣布地工會

接納邱松慶議員提交的缺席會議申請。  
 
4.     主席又提醒各委員留意以下會議事項，指出《區議員履職監察制度

指引》列明，委員每年在委員會的出席率均不得低於 80%。如區議員未能

出席會議，必須在該次會議舉行前，用載於《常規》附錄 4 的《缺席會議

通知書》範本向秘書書面呈交申請。會議只會同意因身體不適、代表其所

屬區議會出席會議╱活動或會議認為合理的其他理由（例如分娩、侍產、

因履行法例要求的公民責任、嚴重疾病或受傷、出席立法會或由國家╱政

府委任的諮詢組織╱機構的會議╱活動等）的缺席申請。此外，主席補充

《常規》第 81 條列明，除非委員會就特殊情況（例如動議、表決等）另有

結論，委員會的會議紀錄應盡量精簡扼要，並以不記名方式記錄有關討論。

除 閉 門 會 議 外 ， 會 議 紀 錄 及 會 議 的 錄 音 紀 錄 會 上 載 至 區 議 會 網 頁 。

《常規》第 38（ 1）條列明，在不與《區議會條例》第 4A 條的區議會的職

能有所抵觸的情況下，任何委員會成員及政府部門欲提出某事項或就某事

項提交文件在會議上討論，須於會議的十個淨工作日前，向秘書提交通知

書及有關文件。《常規》第 38（ 3）條列明，與會者不得在會議上討論未獲

或不獲會議主席批准列入議程的事項。主席請委員備悉以上事項。  
 
 
第 3 項：第七屆中西區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政府部門列席代

表名單  
（中西區地工會文件第 1/2024 號）  
（上午 9 時 07 分至 9 時 11 分）  
 
5.   主席表示文件是由區議會秘書處提交，旨在通知委員政府部門的列席

代表名單。主席補充文件中的政府部門代表將於日後會議列席，提交諮詢

文件、報告資料文件等。  
 
6.   主席又請委員備悉地工會的職權範圍如下：為令區內地區設施（包括

運動場、體育館、公園及遊樂場、休憩地方、泳池及泳灘、郊野公園、遠足

徑、文娛設施、博物館、圖書館、公共空間、海濱長廊、社區會堂╱中心

等）及工程（包括「地區小型工程」、工程或工務項目等）的建設和推展切

合區內人士的需要和期望：（一）接受政府就涉及區內地區設施的發展、規

劃、供求、運作、使用、管理等事宜的諮詢；（二）接受政府就涉及區內工

程或工務項目（包括規劃中及╱或正興建）的規劃及實施的諮詢；（三）按

區議會主席要求，收集區內人士就區內地區設施及工程事項的意見，並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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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交意見摘要及建議應對方案；（四）指導轄下工作小組的工作，通過

工作小組所作的結論；以及（五）定期向區議會報告委員會的工作，及承擔

區議會主席委派的工作。  
 
 
第 4 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西區公共圖書館使用概況匯報  
（中西區地工會文件第 2/2024 號）  
（上午 9 時 11 分至 9 時 12 分）  
 
7.   主席表示文件由康文署提交，並請委員備悉有關文件。  
 
 
第 5 項：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西區康體設施管理匯報  
（中西區地工會文件第 3/2024 號）  
（上午 9 時 12 分至 9 時 23 分）  
 
8.   主席表示文件由康文署提交。他請委員備悉有關文件，並查詢委員有

否意見或提問。  
 
9.   委員就有關文件的意見和提問綜合簡述如下：  
 

（ i）  反映有居民指使用署方的「SmartPLAY 康體通」系統難以預訂

區內的康體設施。  
 

（ ii）  指有市民投訴士美非路體育館內的電梯時有故障，以及洗手間

經常欠缺廁紙供應。  
 

（ iii）  反映有市民指石塘咀體育館五樓進行裝修工程已久，導致未能

預約使用場館設施，場館的洗手間亦時常因損壞而需要進行維

修。  
 

（ iv）  表示有一種新興運動「匹克球」（ Pickleball）正日漸流行，建

議署方向市民推廣有關運動，並讓市民可在非繁忙時間於使用

率較低的康體場地進行該種運動。  
 

（ v）  查詢區內各體育館的主場被租用作籃球場的使用情況。  
 

（ vi）  查詢卑路乍灣公園洗手間翻新及改善工程的進度。  



 5 

（ vii）  察覺到康文署場地的裝修工程已經陸續完成，設施亦有所改

善，尤其是有市民稱讚卑路乍灣公園洗手間已有改善。  
 

10.   就委員提出的問題和意見，康文署代表回覆如下：  
 

（ i）  康文署於 2023 年 11 月 9 日推出「 SmartPLAY 康體通」以來，

一直密切監察系統運作情況和作出合適的跟進，以確保用戶能

更順利預訂康體場地。委員可建議市民直接聯絡署方反映意

見，讓署方作出跟進。  
 

（ ii）  康文署將會跟進士美非路體育館電梯故障和洗手間欠缺廁紙

情況。  
 
[會後跟進：根據紀錄，士美非路體育館由五樓通往六樓的扶

手電梯於 2023 年 12 月 28 日曾發生故障。維修部門經檢查後，

隨即訂購所需的零件。在 2024 年 1 月 11 日完成更換工程後已

重新開放給市民使用。另外，該體育館在 2024 年 1 月上旬期

間未有如常供應廁紙一事，經康文署與有關部門跟進後，已於

1 月 12 日回復正常供應。 ] 
 

（ iii）  石塘咀體育館六樓主場館維修工程已經完成，並已重新開放給

市民使用；五樓的改善工程亦已大致完成，現正進行場地設施

安裝及驗收工作，並預計可於本年首季重新開放予市民使用；

康文署亦會密切監察該體育館洗手間設施的使用情況，有需要

時會即時與相關的工程部門跟進維修事宜。  
 

（ iv）  康文署對於各項新興的體育活動持開放的態度，但必須以安全

為原則，並在不會造成場地破壞、不會對其他使用者造成不便

的情況下，考慮是否接受有關申請。康文署轄下體育館主場，

一般可租訂作其指定用途，最常見的包括籃球、排球、羽毛球

等。然而，由於各體育館的主場無論在面積、實際環境、通道

的設置、設施的使用情況等各有差異，因此申請人在租訂設施

進行原定用途以外的活動前，須徵詢場地管理人員的意見，獲

管理人員批准方可進行，有關申請會按個別情況考慮。  
 

（ v）  有關中西區康體設施使用情況的資料文件（即中西區地工會文

件第 3/2024 號  附件一）中，體育館主場館就其使用情況所提

供的使用率是以羽毛球場作為單位，從而計算出主場被租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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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球類活動或其他非指定用途的整體使用率。例如，每當一

個籃球場被租用時，將會算作等同於四個羽毛球場被租用。  
 
[會後跟進：有關中西區體育館主場於 2023 年 11 月及 12 月被

租用作籃球場的使用情況資料如下：  

 
體育館主場（租訂作籃球場用途）  
 

場地名稱  

使用率（ %）   

2023 年 11 月  2023 年 12 月   

繁忙  

時段  

非繁忙  

時段 * 
合計  

繁忙  

時段  

非繁忙  

時段 * 
合計  

 

香港公園體育館 27 16 21 23 17 20  

士美非路體育館 59  20 39 44 19 31  

石塘咀體育館 因進行翻新工程而暫停開放 28 19 24  

上環體育館 37 16 27 35 14 26  

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 56  27 41 52 26 41 ] 
        

 

（ vi）  卑路乍灣公園洗手間內設施已經於 2024 年 1 月 31 日完成翻

新及改善工程，並重新開放給公園遊人使用，尚餘下洗手間外

簷篷工程小部分改善工作要跟進，康文署預計可於短期內完成

所有工程。  
 
 

第 6 項：其他事項  
（上午 9 時 23 分至 9 時 54 分）  
 
11.  主席詢問各委員有否其他事項商討。  
 
12.  有委員查詢是否可以就行政長官宣布於本年 1 月 30 日起展開《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一事發表個人意見。  
 
13.  主席表示同意。各委員其後相繼發言，所有委員均支持政府完成《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而且大部分委員都提及完成有關立法工作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憲制責任。他們的發言內容分別簡述如下：  
 

（ i）  作為區議員應該全力配合政府向市民做好解說工作，並解釋清

楚立法的原意和精神以釋除疑慮，齊心協力維護國家安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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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過 2019 年港版顏色革命之後，全港市民都明白國家安全

風險的真實性，加上國際地緣政治日趨危險及複雜，因此特區

政府必須盡快完成立法，以有效維護國家安全、保障市民安居

樂業及穩定社會經濟發展。  
 

（ ii）  相信愛國愛港人士和全體議員基本上都會支持有關立法工作。

假如各位議員對立法工作有任何意見，包括支持的意見，都應

該以書面形式在本年 2 月 28 日之前向政府作出反映。  
 

（ iii）  認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內容十分清晰而且有必要。

從最近與《香港國安法》有關的檢控個案中，可以看到外國勢

力滲入香港，以及香港有極少數人勾結外國勢力以圖顛覆國

家，搗亂香港的意圖非常嚴重，所以有關的立法工作確有迫切

需要，好讓國家受到保障，並且確保香港可以維持安定繁榮。 
 

（ iv）  指出現時仍然有很多外國敵對勢力對香港虎視眈眈，所以有關

的立法工作是有必要並且應該盡早立法。又指西方國家都有自

己的國安法例，所以就維護國家安全進行立法並非香港獨有。 
 

（ v）  認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應該在二十多年前已經

完成，又認為香港長期以來都被民粹主義綁架，導致香港多年

來都在法律真空的情況之下被一些有心人有機可乘，導致香港

的發展受到窒礙。期望社會可以汲取歷史教訓，讓相關立法工

作可以在本年內盡快完成，以填補本地法律真空之處，並可使

香港的法律制度更為健全，好讓國際對香港更有信心，從而使

香港可以平穩發展。  
 

（ vi）  指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曾經在二十多年前進行

諮詢，只不過當時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政治化、妖魔化，對保

護國家和香港人安全的憲制責任進行抹黑。期望各位議員能夠

在諮詢期內盡量表達意見，亦希望政府可以加強宣傳。認為每

一位議員和每一個香港人都有責任宣傳和說好《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亦只有在國家安全的情況下香港才會安全。  
 

（ vii）  認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是香港再出發的重要制

度保障，並指出多數西方國家都具有與國安相關的法例。是次

的立法與 2003 年相比是更為全面和更有必要，條文亦可與《香

港國安法》相輔相成。完成有關的立法工作是香港經濟繁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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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保障，原因是人們只會在安全的環境下進行投資。完成立

法工作亦是香港政治穩定的重要保障，原因是在回歸以來西方

有一些反華政客擾亂香港特區政府施政，企圖破壞香港的政治

穩定，期望反華勢力會在香港完成立法工作後漸漸消退，香港

的政治穩定性亦可以加強。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

工作亦是香港社會發展的重要保障，原因是反對派在過去曾經

試圖撕裂香港社會，並且長期在議會中拉布，導致香港的社會

發展一度停滯，亦拖慢香港融入大灣區建設和祖國發展大局的

步伐。相信在有關立法工作完成後，香港融入祖國發展的步伐

將會加快，社會發展亦會掀開新的篇章。認為是次的立法內容

完整並符合香港的現有情況，立法後市民的權利和人身安全可

得到保障，亦有利於促進香港社會的意見統一。  
 

（ viii）  認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是為了懲治極少數的危

害國家安全分子，並保護絕大多數守法公民和各種組織圑體的

利益，只要是合法守規者都毋須擔心立法會對日常生活和工作

造成任何影響。回應有意見指是次立法的諮詢期只有一個月是

比較短，認為相關的立法工作已拖延了二十七年，所以大家對

這個議題並不陌生，亦已有足夠時間讓人們理解和消化，亦只

有在盡快立法的情況下，香港才可以輕裝上陣，沒有後顧之憂

地拼經濟求發展。指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和《香港國

安法》能夠做到有效的銜接，而《香港國安法》作為全國性法

律在實施以後已經融入香港特區的法律體系，《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的立法是落實《基本法》的規定，在維護國家安全同時，

亦需要落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2020 年 5 月 28 日《香港國安

法》的決定和《香港國安法》的一些相關要求，才能夠完成一

套完整的法律體系，並且真正地把所有漏洞補上，這是在維護

國家安全的最後一環亦是最重要的一環。立法內容同時要完

整、管用，而且可以規範未來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期望特區

政府可以更好地向市民進行解釋和說明，可有效應對當前或是

在未來可能出現的國家安全風險，讓大家可以集中精力為香港

的經濟發展和民生福祉作出貢獻。  
 

（ ix）  表示希望反映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對有關立法工作的意見，指出

專業界別人士認為只有通過完善國家安全的法規，才可更好應

對和防範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以及維護香港的經濟繁榮和人民

的安寧。專業界別人士均期望特區政府在展開立法諮詢工作

時，能夠積極與專業團體、商界、學術界和普通市民等進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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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和溝通，以及聆聽不同觀點，並且充分考慮各方面的利益和

擔憂。專業界別人士相信透過公開透明的諮詢過程可以增加社

會共識，有助盡快完成立法工作。不同的專業人士同時亦可透

過立法會和區議會直接關心和聆聽市民的意見，並透過各種聯

繫和網絡向市民加強解釋，以消除疑慮並支持順利進行立法，

確保「一國兩制」能夠行穩致遠和成功實施。  
 

（ x）  認為只有國安才能港安家安，早一日立法便可少一分風險。《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能夠與《香港國安法》有效銜接和互補，以

面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任何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才可避免出現

2019 年「黑暴」期間香港特區政府無法可依的狀態。《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早日立法可以健全特區政府的法治體系，亦只有健

全的法治體系才可以更有力保障香港市民的人權和自由，以及

可以集中精力拼經濟、謀發展、為民生。健全法治亦可增強本

地和海外商家的信心，為他們提供安全的經商環境，推動經濟

發展，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 xi）  希望盡早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之後香港可

以集中精神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而有關的立法工作是為了維

護香港，以及杜絕極少數的危害國家安全分子，並保障商家、

市民和香港整體的利益。  
 

（ xii）  表示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是現在最重要及最能保障香港市民的

工作。香港社會自從《香港國安法》立法之後恢復穩定，而是

次《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規範了《香港國安法》未

能涵蓋並且有機會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所以早一日立法便可

早一日堵塞缺口，香港市民才能受到更多保障。又認為是次的

立法內容十分全面和管用，例如有關境外干預的條文，正是符

合現今國際社會的需要，所以是次立法工作應該盡快做好，而

且事在必行。  
 

（ xiii）  指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已經拖延了二十六年，

因此應該盡快完成以堵塞國家安全的不足。認為國際形勢一直

動盪不安，外部的反華勢力對香港和國家的打壓一直沒有停下

來。在經歷 2019 年的「黑暴」事件之後，大家都清晰認識到

香港的確存在國家安全隱憂。雖然社會在《香港國安法》立法

之後看似平靜，但實則上存在暗湧，《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正是保障國家安全的最後一塊拼圖，早一日立法香港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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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日擔憂和風險。指出資金和人流是會走向安全穩定的地

方，如果香港沒有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便難以聚焦於發展經

濟和改善民生。期望有關的立法工作可以盡快完成，讓香港可

以輕裝上陣，並且可以在新一年重新出發，更好發展經濟。  
 

（ xiv）  表示要發展經濟必先要有穩定的社會環境，又相信金融經濟的

未來是會朝着大數據方向發展，因此必須確保數據交易安全，

亦需要保障市民能夠安居樂業，才可放心投資和專注於民生工

作。  
 

（ xv）  表示社會在 2019 年經歷了港版顏色革命，區議會亦被反對派

騎劫而變成了宣揚反動政治訴求的馬戲團，這些亂局讓人們明

白國家安全風險的嚴重。認為法治是良好營商環境的最大保

障，由於目前地緣政治風險嚴峻，擔心香港變成外國勢力操弄

下的戰場，失去穩定和具有法治精神的營商條件。指出中西區

一直是香港的行政和商業中心，區內開設了不少本地、內地和

跨國的頂尖金融機構總部，很多中西區居民都警惕國家安全的

風險會破壞得來不易的優良營商環境。《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有利於健全特區的法治體系，亦是本地和國際投資者的信

心基礎。深信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強力維護下，香港安

全、便利、高效的營商環境可以得到進一步發展，成為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的關鍵動能。  
 

（ xvi）  指出在 2019 年「黑暴」之後香港市民都希望社會可以恢復穩

定，而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市民可體會到只有在國家

安全得到維護之下，個人的權利才會不受損害。《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更可以和《香港國安法》及其他法例共同構建整全的

法規，更能全面保障國家安全。認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

立法十分有必要，亦只有在完善的維護國家安全法例下，才能

對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人作出有效制裁，從而真正保障大多

數香港市民的自由和權利，並讓香港可以更為集中精神發展經

濟和改善民生。  
 

（ xvii）  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更多資料，讓議員可以向居民解釋《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並不會影響他們的自由。表示議員應該要小心

面對一些心懷不軌的人，甚至要知道他們正在做甚麼並轉告政

府。指出中西區作為香港的金融中心，有很多外國人和外國商

業勢力前來營商和進行政治交際，因此中西區區議員責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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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期望政府可以提供更多資訊，讓議員可以適時地明白該條

法例會在何時影響何人，亦可以讓議員向外國宣傳法例的必要

性及會如何令香港變得更好。  
 

（ xviii）  指出國家安全絕對是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石，而事實上

香港特區政府亦有憲制責任完成二十七年以來尚未完成的功

課，因此《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絕對是刻不容緩。

隨着《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社會上達成共識，現在是一個良

好時機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行立法工作。面對着複雜的

國際環境和低迷的經濟，相信在立法之後絕對可以營造出良好

的營商空間，以及吸引不同的投資，這亦是香港當前最重要的

任務。認為區議會應該發揮良好的諮詢角色，在諮詢期內盡量

廣納民意，聽取不同市民的聲音並向政府反映，做到下情上達，

並多作宣傳教育工作。  
 

（ xix）  指出當前香港面對着境內外環境的風險日增而出現了新的安

全挑戰，必須要警惕反中亂港分子和外國勢力利用具有迷惑性

的偽裝捲土重來。只有盡快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修

補漏洞以排除國家安全風險，香港才可以全力拼經濟、積極為

民生。眾所周知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律是國際慣例而並非香港

獨有，放眼世界，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澳洲等國家都

有相關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香港在 2019 年「黑暴」事件中

嘗到慘痛教訓，港版顔色革命讓市民明白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加上近日地緣政治問題日益複雜，《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

法實在是刻不容緩。深信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之後，

便可以懲治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分子，使投資者和普通市民

的得益獲得更大保障，為香港提供更有利的環境以吸引企業、

資金和人材。相信政府將會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向大眾市民、商

家和投資者加強宣傳立法工作，而區議員定必會努力協助做好

解說工作，促進社會團結以盡快完成憲制責任，令「一國兩制」

可以行穩致遠，確保香港可以長期繁榮穩定。  
 
 

第 7 項：下次會議日期  
（上午 9 時 54 分）  
 
14.  主席表示下次會議日期為 2024 年 3 月 21 日，截交文件日期為 202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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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會議於上午 9 時 54 分結束。  
 
 

會議紀錄於  2024 年 3 月 21 日   通過  

主席：   葉永成議員 ,  S.B.S.,  B.B.S.,  M.H., J.P. 

秘書：   何啟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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